
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 
 

處理分間樓宇單位的安排 
 
 
目的 
 

本文旨在向委員簡述政府目前如何處理分間樓宇單

位的樓宇及消防安全的問題，和如何照顧低收入人士的住屋

需要。  
 
 
背景 
 
2. 社會上愈來愈關注與分間樓宇單位  (俗稱「劏房」 ) 
相關的住屋、樓宇及消防安全等問題。《建築物條例》並没有

為分間樓宇房間或「劏房」作定義。然而，社會上普遍用「劏

房」來形容個別樓宇單位被分間成兩個或以上的獨立小單

位，而這些獨立小單位通常配置有獨立的廁所，甚至獨立的

煮食地方，以供出售或出租用途。  
 
3.  政府並沒有「劏房」的統計數字。然而，根據政府

統計處（統計處）綜合住戶統計調查，截至 2012 年 6 月底，

約有 31 800 個家庭住戶，合共 64 900 人居住於私營臨時房屋

或私營永久房屋內的房間、板間房、床位和閣樓。統計處 2011
年人口普查結果亦顯示，截至 2011 年年中，約有 3 044 個家

庭住戶，合共 6 230 人居於非住宅樓宇（包括商業樓宇和工業

樓宇）房舍內。然而，上述數字不能視作「劏房」的統計數

字，因為當中包括了居於私營臨時房屋 (如臨時天台搭建物 )
的住戶的人口。而且一些「劏房」，若能符合從街道、公共走

廊或樓梯直達單位內的情況，在統計上統計處會視作居住屋

宇單位，而不是房間或板間房。雖然如此，這些數字可在某

程度上反映社會上有部份人士居住於環境未如理想的居所。  
 

4. 我們明白居住於「劏房」的人士普遍是收入較低的單

身人士或家庭。雖然這些分間樓宇單位的居住環境未如理

想，但社會上亦有意見認為，這些單位有一定的市場需求及

存在價值。因為它們可為部份市民，例如未符合資格申請租

住公共房屋  (公屋 )，又或是那些希望住在市區，以靠近他們

工作或子女就學地點的人士。再者，「劏房」亦沒有特定的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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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。因此，政府的政策是要確保這些單位的安全，而非作全

面的取締。  
 
 
照顧低收入人士住屋需要的政策 
 
5.  政府明白部份基層市民因收入較低而無法負擔租住

私人樓宇。為了協助他們改善居住環境，香港房屋委員會  
(房委會 ) 設有公屋輪候冊，為有真正住屋需要但又無法負擔

租住私人樓宇的低收入人士提供公屋。任何現時居住環境未

如理想的人士，包括居住在「劏房」的人士，如符合公屋申

請資格，均可向房委會申請入住公屋。  
 

6. 對於有迫切住屋需要而又未能自行解決的人士，可向

社會福利署或其認可的非政府機構 /福利服務單位尋求協助。

這些機構 /單位會考慮個別求助人士的實際情況，向房委會推

薦符合「體恤安置」資格的個案，按現行政策安排他們儘快

入住公屋。至於公屋輪候冊申請人亦可透過「特快公屋編配

計劃」以提前獲配公屋單位。  
 
7. 此外，政府亦在經濟援助方面為那些在經濟上無法

自給的人士提供安全網。現有的綜援計劃，當中包括向合資

格家庭提供租金津貼，減輕他們於公屋或私人單位的住屋開

支，以協助他們應付基本生活需要。此外，關愛基金亦已預

留約 9,100 萬元，向居住環境惡劣的低收入人士提供一次過津

貼，以紓緩他們的經濟壓力。有關援助項目已於 2012 年 10
月 8 日起接受申請。  
 
 
針對與分間單位有關的樓宇安全問題的措施 

 

8.  根據屋宇署的執法經驗，與分間單位有關較常見的

違規事項包括： (a)消防安全問題（因改動或加建間隔牆、不

適當地改動樓梯逃生途徑的消防安全結構等原因而導致走

火通道阻塞）； (b)因改動或加建內部水管及排水渠的施工不

當導致的滲水問題；及  (c)負荷過重（主要因加建間隔牆，

以及加高地台以埋置額外的水管及排水渠所致）。有鑒於公

眾對與分間單位有關的樓宇安全問題的日益關注，政府已採

取一系列的措施針對有關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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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 在立法方面，於 2012 年 10 月 3 日生效的《 2012 年

建築物（小型工程）（修訂）規例》已將與分間樓宇單位相

關的工程納入小型工程類別，使有關工程必須由合資格的專

業人士及承建商進行。此外，讓屋宇署可根據《建築物條例》

向法庭申請手令進入處所的相關法例已於 2012 年 7 月通

過。這措施利便屋宇署的執法行動，且特別有助於與劏房有

關的巡查行動。  
 
10.  在執法方面，屋宇署除了積極處理市民對違例分間

單位的舉報及按現行的執法政策採取適當的執法行動外，亦

自 2011 年 4 月起展開一項旨在糾正與分間單位相關的違例

建築工程的大規模行動。此外，屋宇署在 2012 年擴大針對

分間單位的大規模行動目標樓宇的範圍，以涵蓋工廠大廈。

爲了協助居住於工業大廈劏房並受屋宇署執法行動影響的

人士，關愛基金督導委員會在 2011 年 10 月通過一項計劃，

向因屋宇署執法行動而須遷出工廠大廈劏房的住戶提供一

次性的搬遷津貼。屋宇署已在 2011 年 12 月推行該津貼計劃。 
 
11.  在宣傳方面，屋宇署已印發一系列的小冊子，教育

公眾保障分間單位樓宇安全的方法及避免與分間單位相關

的違例建築工程的需要。另外，屋宇署亦就小型工程監管制

度製作了宣傳短片及相關印刷品，鼓勵業主安排合資格的專

業人士及承建商進行小型工程及改動工程。  
 

 
安置受執法行動影響的住戶  
 
12.  政府的政策是確保不會有人因當局的執法行動而

無容身之所。若有分間樓宇單位住戶因政府的執法行動而導致

無家可歸並需要暫時居所，他們可透過有關的政府部門，如

屋宇署或地政總署的轉介，入住位於屯門的寶田臨時收容中

心。倘若他們在臨時收容中心住滿三個月及通過「無家可歸

評審」，證明別無居所並符合公屋輪候册之資格準則，他們可

獲安排入住中轉房屋，並透過公屋輪候冊等候編配公屋單位。 
 
 
未來路向 
 
13. 政府會繼續有關的執法工作，以確保分間樓宇單位符

合相關法例的安全要求。與此同時，長遠房屋策略檢討將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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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居住環境惡劣的家庭 (包括居住於分間樓宇單位的人士 )
的住屋需要。長遠房屋策略的諮詢文件會於 2013 年年中左右

發表。在進行三個月的公眾諮詢後，會於明年年底提交長遠

房屋策略的公眾諮詢報告書。 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
發展局 
2012 年 12 月 


